湖北师范大学2017年

高层次人才及辅导员需求信息

湖北师范大学是一所以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理学、工学为重点，以教师教育为特色，以服务基础教育为主体的省属重点本科高等师范院校，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是全国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 
学校位于黄石市中心城区，规划占地2002亩，校舍总面积60余万平方米。学校襟江带湖，含山蓄水，绿茵广场、曲径小道、花坛公园、楼台亭榭、形象雕塑、书画走廊等自然人文景观错落有致，相映成辉，风光宜人，环境优美，曾被评为“湖北省绿化先进单位”、“湖北省卫生先进单位”、“湖北省安全文明单位”、“湖北省园林式单位”和“湖北省最佳文明单位”，是读书治学和陶冶情操的理想场所。 
设有20个教学院，6个一级学科硕士点，3个专业学位硕士点，63个二级学科硕士点，66个本科专业。建有3个国家级特色专业，6个省级重点学科，7个省级品牌专业，1门国家级精品课程，16门国家级、省级资源共享课、视频公开课/省级精品课程，8个湖北省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人才培养计划项目，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8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个省级重点实验室，1个省级工程实验室、4个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6个省级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工作站）。 
近五年，共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和横向课题700余项，获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30余项，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30余项，其中教育部优秀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一项。教师公开出版学术专著、教材262部，发表科研论文4254篇，其中被SCI等三大检索收录904篇。学校被授予“科技服务湖北先进单位”和“科技进步先进单位”。 
学校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已与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日本等国家40多所高校及教育、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学校长期坚持聘请外籍教师、知名专家学者来校任教、讲学，接受海外留学生来校进修和攻读学位，派遣教师到国外进修、教学和进行合作研究，派遣学生到国外大学学习深造。目前学校已在英国建立了湖北省属高校在欧洲唯一的一所孔子学院，在北爱尔兰建有8所孔子课堂和1个武术中心。学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不断拓展，国际合作办学格局良好。 
1973年建校以来，共培养各类毕业生近10万人，毕业生中绝大多数扎根在湖北省基础教育第一线。学校已成为湖北省高等师范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培养湖北省基础教育师资的重要基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学校将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加快内涵建设，大力推进转型发展，努力创建特色鲜明、省属一流、高水平的地方应用型师范大学，为我国师范教育事业和地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湖北师范大学2017年高层次人才（博士和教授）需求信息
	部门名称
	岗位
	数量
	需  求  专  业
	学院联系人

	经管学院
	教师
	8
	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国际贸易、世界经济、西方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统计学、会计学、财务管理
	钟老师0714-6510017

	政法学院
	教师
	5
	行政法、刑法、行政管理、政治学、社会学
	吴老师0714-6517520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师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思想政治课程与教学论
	郭老师0714-6574516

	教育科学学院
	教师
	6
	比较教育学、教师教育、课程与教学论、心理学、学前教育学、特殊教育
	余老师0714-6573757

	教育技术与信息学院
	教师
	2
	信息类
	杨老师0714-6512572

	体育学院
	教师
	2
	体育相关
	肖老师0714-6532025

	文学院
	教师
	4
	写作（现当代文学或文艺学）、地域文化与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西方文论
	曾老师0714-6527126

	外国语学院
	教师
	2
	英语、法语、日语
	柯老师0714-6522915

	历史文化学院
	教师
	5
	社会工作、旅游管理、近代工业史、世界近代史
	陈老师0714-6511260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教师
	5
	数学课程教学论、统计学、计算数学、基础数学、应用数学
	江老师0714-6571069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教师
	2
	电信、光电子、物理学
	郑老师0714-6571339

	化学化工学院
	教师
	1
	分析化学、无机化学
	周老师0714-6515602

	城市与环境学院
	教师
	4
	教学论（地理）、人文地理、地理信息、城市规划、环境工程
	吴老师0714-6571579

	生命科学学院
	教师
	1
	植物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江老师0714-6511613

	机电与控制工程学院
	教师
	3
	设计学（工科）、交通运输工程、电气工程、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吴老师0714-657105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师
	2
	计算机、通信、物联网、软件工程、信息安全
	王老师0714-6511915

	音乐学院
	教师
	2
	音乐相关
	李老师0714-6573782

	美术学院
	教师
	2
	美术相关
	石老师0714-6570620

	先进材料研究院
	教师
	5
	物理学、化学、材料科学
	王老师0714-6576185

	国际教育学院
	教师
	1
	对外汉语
	朱老师0714-6519012


湖北师范大学人才引进相关政策及待遇
一、基本要求
1.素质要求：热爱高等教育事业，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能够团结协作。年富力强，身体健康。
2.学历要求：应聘者原则上应为博士研究生毕业，本硕博阶段的学科专业方向一致或相近，且第一学历应为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毕业。部分学科可放宽至硕士，硕士应为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毕业，且第一学历应为全日制重点高校本科毕业（部分专业性较强的学科可放宽至全日制普通专业院校本科毕业），进校后硕士的日常管理依据《湖北师范大学合同用工管理办法》进行。应聘者需具备基本的计算机操作和应用能力，有较高的外语水平。
3.年龄要求：博士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0岁；具有博士学位的副教授、博士后和具有教授专业技术职务者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5岁；硕士年龄原则上不超过30岁。
4.服务期限：引进的教授、博士，最低服务年限为6年。
5.对于高层次拔尖人才、学校急需的紧缺专业人才、特别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上述学历、年龄、服务期限等相关要求可适当放宽。
二、引进条件
（一）第一层次人才
A：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
B：国家千人计划（长期、青年）入选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入选者（领军、青年）、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高层次人才。
（二）第二层次人才（符合下列条件两项者）
1.在国内外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本专业学术论文至少有5篇被SCI（三区以上，其中至少有1篇一区或2篇二区）、SSCI、A&HCI收录或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
2.至少获1项国家级科研或教学成果奖（排名前5位）或2项省部级科研或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及以上奖励（排名前3位）；
3.至少主持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4.通过国家或省部级新品种、新产品审定，或作为主要成员（排名前3位）参与国家或省部级行业标准的制定，或至少获2项国家发明专利。
5.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三）第三层次人才（符合下列条件两项者）
1.在国内外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本专业学术论文至少有4篇被SCI（其中至少有1篇二区或2篇三区）、SSCI、A&HCI收录或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
2.经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1部；
3.至少获1项国家级科研或教学成果奖或2项省部级科研或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及以上奖励（排名前5位）；
4.至少主持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5.通过国家或省部级新品种、新产品审定，或作为主要成员（排名前5位）参与国家或省部级行业标准的制定，或至少获1项国家发明专利。
（四）第四层次人才
其它优秀的教授、博士和特殊技能人才。
三、相关待遇
（一）第一层次人才
以全职或兼职的形式加盟我校的上述各类高层次领军拔尖人才，除享受国家和省市的相关支持资助政策外，待遇、工作条件、住房和配偶工作安置一事一议。
（二）第二、三、四层次人才
1.安家费（含购房补贴）和科研启动费
其中安家费的一半分三期支付，从合同签订起，第二年支付40%，第四年支付30%，第六年支付30%，如果提供在黄石购买自住商品房的合同，经过校领导同意可一次性发放。余下部份作为奖励，根据合同约定的任务目标考核完成情况据实核发。
科研启动费以科研项目形式提供资助。
特殊人才的安家费（含购房补贴）和科研启动费实行“一人一议”的原则。
第二层次人才：
提供安家费80万元（税前）；以科研项目形式提供科研启动费，其中工科类25万元、理科类20万元、人文社科类15万元。
第三层次人才：
提供安家费40万元（税前）；以科研项目形式提供科研启动费，其中工科类20万元、理科类15万元、人文社科类10万元。
第四层次人才：
提供安家费25万元（税前）；以科研项目形式提供科研启动费，其中工科类10万元、理科类5万元、人文社科类3万元。
2.住房
学校提供住房一套（不小于80平方米），过渡期两年，超过两年按市场价收取租金。
3.特殊岗位津贴
教授每月补贴500元，博士每月补贴300元（就高不就低）。如遇学校政策调整，按学校新政策执行。
4.工资待遇
博士研究生被学校聘用后，如为新入职教师则档案工资和基础性绩效按照讲师一级（专技八级）岗位标准执行，奖励性绩效前两年按三级副教授（专技七级）岗位标准执行。如为调动入校人员，绩效工资则在进校当年按调动前原岗位同职级最低等级执行，第二年参加学校岗位异动后，根据实际竞聘岗位执行绩效并视情况进行补发，其他工资按国家及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5.配偶安置
引进人才其配偶为学校当年岗位需要的、高校副教授职称的按照人才引进安排工作，不享受人才引进相关待遇。
引进人才特别优秀的，其配偶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学校在校内安排工作，日常管理依据《湖北师范大学合同用工管理办法》进行。
四、其它情况
1.夫妻双方同时符合引进条件，其安家费、科研资助经费按各自引进层次的待遇分别执行。
2.特别优秀人才，可申报学校设立的磁湖人才岗位，通过后给予特殊资助和待遇。详情请见《湖北师范大学“磁湖人才计划”实施办法》。
3.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吴老师
学校地址：湖北省黄石市磁湖路11号
联系单位：湖北师范大学人事处
联系电话：0714-6572927
出政编码：435002
招聘邮箱：hsdzp@hbnu.edu.cn、hbnu_hsdzp@163.com

（递简历邮件主题：中国研究生招聘网+姓名+学历+专业+应聘岗位名称）
网址：http://www.hbnu.edu.cn/
 
湖北师范大学2017年专职辅导员招聘公告
湖北师范大学是一所以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理学、工学为重点，以教师教育为特色，以服务基础教育为主体的省属重点本科高等师范院校，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是全国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学校高度重视辅导员队伍建设，将辅导员队伍建设作为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为辅导员的成长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不断推进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
为进一步提升学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和水平，吸纳优秀人才，充实工作队伍，优化队伍结构，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职辅导员，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和条件
（一）岗位和数量
根据当前在校生和学校辅导员队伍的数量和结构，2017年拟引进专职辅导员8名（含研究生辅导员1名）。其中，女性4名，男性4名。
（二）招聘条件
1、具有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且第一学历应为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毕业。国（境）外获得学历学位者，须提供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应聘者为2017年应届毕业生的，应在2017年取得学历证和学位证；
2、硕士研究生年龄不超过30岁（1987年7月1日以后出生），博士研究生不超过32岁（1985年7月1日以后出生）；
3、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含中共预备党员），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法律基础和政策水平，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4、热爱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事业，具有较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德才兼备，乐于奉献，品行端正，为人师表；
5、在校期间担任过主要学生干部，获校级以上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荣誉称号者优先考虑；
6、掌握有从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取得心理咨询师、就业指导师、职业规划等思政专业资格证书者优先考虑；研究生辅导员优先考虑博士和课程教学论方向硕士；
7、普通话标准，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调查研究、计算机应用能力以及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能适应学生工作；
8、所学专业基础扎实，能胜任相关专业课程教学工作；
9、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受理报名：
（1）受过司法、行政机关处罚的或涉嫌违法正在接受有关部门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
（2）受到校纪校规处分，尚未予以撤销的；
（3）其他不宜报名参选的。
二、报名方式
1、符合报名条件的应聘者填写《湖北师范大学2017年专职辅导员招聘报名表》，并提供个人简历（包括基本情况、学习工作经历、主要荣誉等）和相关证书（含各阶段学历学位证书）的复印件。
2、报名时将报名表、个人简历和相关证书的复印件一起装订邮寄至湖北师范大学学生工作部（处）办公室，并将上述材料电子版发至xg@hbnu.edu.cn、hsdzp@hbnu.edu.cn、hbnu_hsdzp@163.com，邮件主题注明“研究生招聘网+****大学+姓名+应聘辅导员”字样。
3、应聘人员提供的材料必须真实、准确。在考核过程中或学校聘用后，如发现有弄虚作假、故意隐瞒事实等情况，学校将中止考核或取消聘用。
4、报名截止时间：2017年3月5日。
5、报名后请务必保持联系方式畅通，并随时关注学校相关网站。
三、选聘程序
1、资格审查。有关职能部门对应聘者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符合招聘条件者列为考核对象，统一进行考核。
2、笔试。学校组织符合应聘条件的人员进行闭卷考试，考试内容为辅导员岗位要求的基础素质和综合能力应用。
3、面试。根据笔试成绩，按照招聘岗位数1﹕3的比例确定面试入围人员。面试内容由结构化面试和试讲两部分组成。结构化面试由面试者现场回答问题和特长展示组成，时间8分钟以内，占面试成绩的50%。试讲由面试者围绕所学专业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关课程内容，结合多媒体和板书进行教学，时间15分钟以内，占面试成绩的50%。
4、入围。考试总成绩按笔试成绩40%，面试成绩60%计算。按考生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招聘岗位数1﹕2的比例确定进入心理测试人选。心理测试合格者确定为入围人选，并将人员名单公示7天。
5、体检与考核。公示无异议后，根据入围排名，按招聘岗位数1∶1的比例确定进入体检和考核人选。被考核人应到我校参加为期二个月的实习考核并参加体检，体检或考核不合格的，可根据入围名次依次递补。
6、聘用。体检和考核合格者确定为拟聘人员，按照《湖北师范大学合同用工办法》的要求，拟聘用人员与相关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待遇参照校内编制内同类岗位人员标准执行。拟聘者未能按期取得毕业证和学位证者，取消拟聘资格。
联系人：王老师、吴老师
电  话：0714-6574667
地  址：湖北省黄石市磁湖路11号
邮政编码：435002
湖北师范大学人事处  学生工作部（处）
